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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學生寒假生活須知 
 

壹、 寒假假期：111 年 1 月 21 日(五)至 2 月 10 日(四)止。 

貳、 特定時間：111 年 2 月 11 日(五)開學上課。 

參、 七年級寒假返校打掃注意事項： 

日期 1/21 (五) 1/24 (一) 1/25 (二) 1/26 (三) 1/27 (四) 1/28 (五) 2/9 (三) 

班級 701、702 703、704 705、706 707、708 709、710 711、712 713、714 

        各班同學請於上述日期穿著學校運動服返校，服務時間為 08:30~10:30，集合地點為大門口川堂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若無法於表定時間返校者，可另擇其他班級的打掃日期直接至現場報到完成補打掃。凡出席者將 

        核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服務學習活動時數 2 小時。(※需登記銷過打掃者，請事先洽衛生組登 

        記，恕不接受現場報名。) 

肆、 校外生活注意事項 

一、 請同學務必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，尤其外出期間應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、標誌、標線與交通

服務人員之指揮，以策安全。從事休閒活動時，應選擇合格、有安全設施之場所，並事先注意逃

生路線或逃生工具置放之處所。 

二、 提醒家長須注意孩子的上網時間及行為並慎選電子遊戲，避免產生價值錯亂，更須與孩子共同制

訂上網公約及培養正確的網路使用態度與習慣。 

三、 同學出門需先告知父母去處及返家時間，避免前往網咖、舞廳、夜店等出入份子複雜的場所，以

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。家長應加倍關心子女生活起居，主動掌握學生校外活動處所安全及聯繫方

式，避免歹徒有機可乘。 

四、 家長或學生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，應切記反詐騙 3 步驟：「保持冷靜」、

「小心查證」、「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」尋求協助。 

五、 家長應積極提醒學生反菸、拒菸之重要性，以維護學子身心健全發展。另外，請同學遵守不吸食、

持有、販賣毒品，避免以身觸法，造成自身的危害。 

六、 以下是學務處摘錄的「防火和防一氧化碳宣導標語」，請同學和家長可參考並注意居家安全： 

(一)預防電氣火災，4 不 1 沒有口訣：「不」超過負載、「不」損傷電線、「不」擺放可燃物、「不」 

用不插、「沒有」安全標章產品不使用。(二)防範燃氣熱水器一氧化碳中毒 5 要原則：要保持環境

的「通風」、要使用安全的「品牌」、要選擇正確的「型式」、要注意安全的「安裝」、要注意平時

的「檢修」。(三)爆竹煙火危險多，合格標識細辨認，小心使用免災禍，平安快樂闔家歡。 (四) 公

共場所逃生 5 法則：安全出口保暢通、避難路線要先懂、危險場所不要進、火災發生勿驚慌、安

全路線快逃生。 

七、 如果要去游泳或戲水場所、野溪溫泉，請慎選有合格救生員之處，並於下水前做好暖身運動，以

防戲水時或於水中發生危險，學務處關心你！ 

八、 欲申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到校、離校簡訊發送服務者，請於 1/21 後上本校網站下載「簡

訊發送服務」相關表件，並於開學後一週內親送至學務處生教組辦理，如有任何疑問請洽生教組。 

九、 如需緊急聯絡，請撥學務處服務專線：２９３１６３７１；２９３２３７９５－１２３。 

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親愛的家長： 

    願您我的共同叮嚀能讓孩子更平安、快樂。請您詳閱「寒假生活須知」後，填寫以下的回條，轉交貴

子弟於 111 年 1 月 14 日(週五)中午前由班長收齊後交回學務處生教組。  

敬祝 佳節愉快 ！  景興國中 敬致 111.1.7 

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--------------------裁-------切-------線--------------------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【家長回條】班級：__________座號：________姓名：_____________  日期：  111 年  1  月   日 

    □已詳閱並知悉「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寒假生活須知｣   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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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110 學年度寒假服務學習活動相關事宜 
1.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時數採計時間為 110.08.01 至 111.01.31 

七、八年級的學生，若本學期時數不足者，可以至衛生組登記愛校服務時間，並於指定時間內完成； 

或至訓育組領取橘色的服務學習卡，於 1/31 前至校外服務，開學後再將服務卡送交訓育組登錄。 

(根據基北區高中職超額比序規定，學生服務學習採計至九年級上學期，五個學期中至少有三個學 

期，每個學期服務時數需達 6 小時，得採計積分 5 分；當學期服務時數若不足 6 小時，則積分為 0 

分；超過 6 小時，最多只採計 5 分。請同學留意，以維護自身未來參加高中免試入學的權益。) 

 

2.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時數採計時間為 111.02.01 至 111.07.31 

同學可以利用寒假期間到校外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、法人、服務機構進行服務學習活動(校外各機 

構提供的服務學習活動，學習內容包羅萬象，服務對象多元性，不但可以增廣見聞還可以體驗人生 

百態，校外機構例如：市立圖書館、社教館、博物館、警察局、動物園、弱勢團體基金會、養老院 

或幼兒園等等機構)，或下學期參與班級服務學習活動(活動辦法將於下學期初公佈) 。 

*訓育組提醒同學若進行校外服務活動，請事前先打電話預約，並告知家長去向，盡量結伴同行* 

 

3. 110 學年度七年級寒假返校打掃活動將核發服務學習時數 2 小時 

   (計為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服務學習時數) 

 

4.查詢服務學習時數 

家長可利用本校二代校務系統查詢（學校網站首頁點選左邊:第 2 代校務行政系統(原生涯領航儀表

板)點選文山區點選景興國中輸入同學的帳號及密碼。若忘記帳號及密碼可從【操作說明】點

選學生忘記密碼輸入帳號、姓名、生日、身分證等資料，系統將會重製密碼，若有任何問題，請來電

學務處分機 121 訓育組或輔導室分機 141 資料組詢問），協助督促孩子，在規定期間內完成至少三個學

期，每個學期六小時的服務學習時數，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。若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來電詢問。 

 

5.五專服務時數積分採計請詳閱下表： 

  五專升學管道 全國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

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採計 服務學習 15 分 服務學習 7分 

說明 

擔任幹部、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 

滿一學期得 2分，同一學期以 2 

分為限。 

參加校內外服務學習滿 1小時得 

0.25 分。 

擔任幹部、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 

滿一學期得 1分，同一學期以 1 

分為限。 

參加校內外服務學習滿 8小時得 

1 分。 

 

6.九年級同學請特別注意： 

(1)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期間為 108 學年度上學期至 110 學年度上學期 (111 

年 1 月 31 日)止。 

(2)五專多元入學多元學習表現-服務學習時數認證採計至 110 學年度下學期 (111 年 05 月 14 日)止。 

 

 ※寒假期間，有關於服務學習的問題，請洽學務處訓育組：02-29323794 分機 1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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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11 年度寒假作業一覽表 

           （請務必於寒假期間完成，並依規定期限繳交）           111.01.07 

   (一) 必須繳交作業   

參加 

對象 
作業內容 作業驗收或繳交方式 

七年級 
生物科： 

自然習作-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。 
開學後交給任課老師。 

八年級 

健教科：Silent camera 

拍攝一張有潛在交通安全疑慮的地點

之照片，並說明： 

(1)相片呈現何種安全疑慮? 

(2)如何避免發生此危險? 

開學後繳交至酷課雲中「寒假作

業上傳區」。 

表演藝術： 

表演舞會學習單-復古之夜 

 (於校網下載學習單) 

開學後列印繳交給任課老師 

   (二) 自由選擇作業   

參加 

對象 
作業內容 作業驗收或繳交方式 

全體學生 
衛生組作業： 

前往醫療院所進行視力檢查。 

檢查完畢請醫療院所開立視力檢

查證明單，開學後與「校內視力

檢查結果單」一併交回健康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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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 寒假行事曆 

日期 星期 重    要    行   事 
返校打掃班級 

打掃時間(08:30~10:30) 

1 月 21 日 五 
寒假開始 

九年級寒假輔導課開始 
701 及 702 

1 月 22 日 六   

1 月 23 日 日   

1 月 24 日 一  703 及 704 

1 月 25 日 二  705 及 706 

1 月 26 日 三  707 及 708 

1 月 27 日 四 公告成績再評定名單及方式 709 及 710 

1 月 28 日 五 九年級寒假輔導課結束 711 及 712 

1 月 29 日 六   

1 月 30 日 日   

1 月 31 日 一 除夕  

2 月 1 日 二 初一  

2 月 2 日 三   

2 月 3 日 四   

2 月 4 日 五   

2 月 5 日 六   

2 月 6 日 日   

2 月 7 日 一   

2 月 8 日 二   

2 月 9 日 三  713 及 714 

2 月 10 日 四 寒假結束  

2 月 11 日 五 開學、註冊、正常上課  

 


